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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水利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焦水许准字〔2025〕第 4号

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提出的年产 180 吨医药中间体 4-BMA 项目取水

许可新办审批申请，本机关已于 2025 年 3 月 5 日受理。经

审查，报送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条件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

征收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60号）、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748号）、《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

第 34号）、《河南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05

号）的规定，结合《〈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180

吨医药中间体 4-BMA 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〉专家评审意

见》，作出如下许可决定：

一、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180吨医药中间

体 4-BMA 项目选址于公司自有厂区内。项目生产规模为

180t/a，已于 2024年 9月取得焦作市马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出具的备案证明，项目代码为 2409-410804-04-01-763967。

二、同意你公司年产 180 吨医药中间体 4-BMA 项目通

过自备井，取用太行山前冲洪积倾斜平原的松散孔隙地下

水。核定项目年取水量为 24.85万立方米。

以上批复的年取水量为项目可获取的最大取水量。若遭

遇重大旱情，或出现其他依规需限制取水的特殊情形，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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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水管理单位有权采取紧急措施，对该项目取水予以限制。

三、同意该项目取水口设置在公司厂区内 4眼自备井及

水厂厂区内 9眼自备井处，井口坐标详见附件 2。

四、你公司应定期开展厂区水平衡测试，强化水源保护

工作，严格落实取用水计量、退水水质监测等水资源节约、

保护和管理措施。

五、按照《取水计量技术导则》（GB/T 28714-2023）要

求，在取水口安装符合标准的计量设施，并确保其正常运行。

同时，按照国家和省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标准安装传输

设备，实现与省水资源管理系统的联网运行。

六、我局委托马村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该项目取水许可的

监督管理工作。你公司应积极配合我局及委托单位，做好取

用水总结、计划用水、节约用水等相关工作。

七、本取水工程竣工并试运行 30 日后，由你公司组织

验收，并向我局报送取水工程或者设施试运行情况等相关材

料，申请核发取水许可证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缴纳水资源

税。

八、本行政许可决定书有效期为 3年。若取水工程或者

设施自本决定书印发之日起 3年内未开工建设，本决定书自

行失效；若该项目取水事项发生重大变更，你公司应当重新

申请取水许可。

附件：1.《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180吨医



— 3 —

药中间体 4-BMA 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》专

家评审意见

2.年产 180 吨医药中间体 4-BMA 项目取水口位

置坐标

2025年 4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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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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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年产 180 吨医药中间体 4-BMA 项目取水口位置坐标

井号 坐标

1# 东经 113°22'41"，北纬 35°14'43"

2# 东经 113°22'40"，北纬 35°14'43"

3# 东经 113°22'41"，北纬 35°14'41"

4# 东经 113°22'38"，北纬 35°14'40"

5# 东经 113°22'42"，北纬 35°14'40"

6# 东经 113°22'41"，北纬 35°14'40"

7# 东经 113°22'39"，北纬 35°14'40"

8# 东经 113°22'42"，北纬 35°14'40"

9# 东经 113°22'39"，北纬 35°14'39"

10# 东经 113°22'14"，北纬 35°14'45"

11# 东经 113°22'15"，北纬 35°14'45"

12# 东经 113°22'14"，北纬 35°14'43"

13# 东经 113°22'14"，北纬 35"14'39"

抄送：焦作市马村区农业农村局。


